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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不可移动价值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为该类文物划分相应

等级提供重要依据标准。因为不可移动文物本身和城市规划、

管理以及设计等各个方面存在密切关联性，特别是促进城市整

体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重视加强对于不可移动文

物价值的合理评估以及对不可移动文物做好必要有效的立法保

护。因此，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评估以及立法保护也是需要业

界进行深入探索的一项重大学术问题。

一、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根据有关案例调研显示，目前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在实施

相关保护举措时，依然存在很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具体总结急需快速采取措施加以处理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首先，对于正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价

值急需立法规范评估标准和保护程序；其次，因为受到当前社

会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规划以及房地产开发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必须优先考虑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不可移动文物，需要完

善立法保护，不论是针对已经定级认证过的不可移动文物，或

者是其他在考古过程中发掘出来的文物都应当全面进行立法保

护，现有的立法保护并不完善；第三，现实中依然存在对于不

可移动文物恶意进行损坏的行为，文物古迹往往成为了经济利

益获取的牺牲品。对于这些行为一经发现，必须要对恶意损坏

的人或者不可移动文物管理负责的单位与相关责任人实施双罚

的法律制裁，要对责任单位强化经济处罚力度，同时有责任人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最后，现有考古

方面的文物管理部门自身缺乏足够有效的执法能力，所以有必

要进一步提升相关文物保护管理部门自身的执法能力，从而有

效保障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性与安全性[1]。

二、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标准的立法建议

现阶段，法律以及学术界关于不可以移动文物价值评估并

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估流程、评估标准以及具体可行的操

作方法，现有的评估工作基本凭借专家自身的工作经验，结合

现有的资料以及文物发掘地现场勘查，根据个人主观判断、问

卷调查、统计报表以及专家系统等手段展开具体评估，所以，

必须要制定科学可行的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指标，从而合理

评定其价值等级，进一步有效加强对于不可以移动文物的管理

保护。具体在设置价值评估与立法保护指标的时候，可以结合

当前国际以及国内相关方面立法情况以及其他各项关键指标加

以借鉴。

第一，按照《威尼斯宪章》中的规定，历史古迹必须要

满足“历史价值、考古价值以及美学价值”。在《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也有明确要求，文化遗产必修要具备相

应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科学价值等”。此外，1982年

时，我国正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该项法

律对于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的相关规定

加以延续，充分明确了文物价值的范畴，即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科学价值。2000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的要求，其中进一步突出了文物价值中审美以及其他关

联性价值的重要意义。所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

及“科学”价值，这三大方面必须要被当作评估不可移动文物

的价值的三大关键指标[2]。

第二，《布拉宪章》中杜宇文化遗产的价值的认知有所

延伸，它强调文化重要性（也就是文化遗产的价值），具体针

对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人们所具有的美学价值、科学价

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精神价值等，充分将其保护在遗

产地及其相关物体里面。在这之后国际立法也会把“历史地

段”、其他“环境”因素等全面归入于不可移动文物应当包括

的范围之内，所以，必须要重视不可移动文物自身的环境指

标，同时对“环境”因素进行细分，具体区别为“自然环境”

以及“人文环境”来细致考察。

第三，结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城市规划等各个方

面的因素，还必须融合相应的“经济”指标，对不可移动文物

本身的经济价值以及其附属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

总体来讲，不可移动文物在进行价值评估时应当主要考量

五种指标，即历史指、艺术、经济、科学、环境等。此外，还

可以在层次分析法中融入生态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新指标。

三、结语

总而言之，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不可移动文物

也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与影响，故意破坏古遗址以及古墓葬的

违法行为、擅自拆除古文物建筑的违法行为以及擅自于文物周

边实施工程施工等各种各样会对文物安全造成威胁的威胁的违

法行为层出不穷。而充分加强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评估体

系建设，能够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立法保护工作提供充分的可行

性依据和标准。强化并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全民对于文物保护的思想意识。建立合理的价值评估

体系，不断增加不法分子破坏文物的违法成本。同时，加强不

可移动文物的立法保护，不仅能够合理评定其价值，同时也能

够针对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和后果作出估价，进一步加强对于

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恶意破坏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文物价值

评估管理体系的建设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保险的评估模

式，比如，国家为相关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投保，也需要根据实

际的价值投入不同金额的保单。不论哪一个机构或者个人只要

存在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就必须根据其特定的价值

来作出相应赔偿。而且，还要对目前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所有

不可移动文物实施紧急价值评估，或者以立法保护方式对其价

值作出预先参考，这样用以避免一些机构或者个人恶意破坏还

未及时进行登记以及等级评定的不可移动文物，这样也可以对

既定损害后果提供一定的赔偿参考依据。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一旦查处破坏不可移动文物的相关案件

中存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参与违法行为的，必须立即上报监

察机关相关案情具体情况，监察机关还应当针对性的明确有关

案件受理、具体立案以及案件查处的流程与规定，对于案件涉

及到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要依法进行严肃处理，确实负有相

应法律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区别，结合

文物实际损坏的情况与成都，严肃追究涉及到的责任人的法律

责任、行政纪律责任，涉及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交由司法机关

进行处理，并且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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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评估与立法保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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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我国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方面的专门研究极其少见，同时有关不可移动文物的立法保护方面的研究

也是完全空白的。本文针对当前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展开分析，同时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价值评

估立法标准，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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